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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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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
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战略合作协议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

浙江行动战略合作协议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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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

共同推进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

战略合作协议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“中国制

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战略合作协议》，深入实施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

江行动，经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省政府同意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到 ２０２０ 年，建设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国家级示范区 ２ 个以上；

“两化”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取得显

著成效，“两化”融合指数达到 １００ 以上，走在全国前列；累计建设

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８ 家以上；组织实施国家智能制造、绿色制

造、工业强基等重点项目 １００ 个左右；建设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

行动试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１０ 个以上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面向优势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，鼓励企业参与国家和省

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与运作。争取石墨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省

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升格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；争取动力电池等

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我省设立分支机构。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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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体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，宁波市政

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科技司）

（二）继续高水平办好世界互联网大会及系列重大活动，打造

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发展平台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争取一

批大企业大项目落户我省。推进乌镇互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建

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网信办、省经信委，嘉兴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

化部对接司局：通信司）

（三）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，建设国家“芯

火”双创平台，推动自动控制与感知、工业核心软件、工业互联网、

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核心技术攻关，培育一批骨干企业。到

２０２０ 年，建设 １ 家国内领先、具有国际水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；工业

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信软司、电子司）

（四）推动杭州高水平建设国际级软件名城，支持宁波建设特

色型中国软件名城，加快软件大企业在我省落地。实施信息服务

“走出去”行动，推动企业加速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（地区）的

战略布局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商务厅，杭州市政

府、宁波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信软司）

（五）开展国产软件应用示范，构建灵活、开放、协调的云端工

具平台及研发生态，开发一批面向重点行业主要业务的工业应用

程序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我省软件产业占国产工业软件中高端领域的市

场份额位居全国前列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；工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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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信软司）

（六）推进杭州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，提升网间互联

互通质量；推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（ＣＮＮＩＣ）浙江分中心建设，

部署建立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，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综合能力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通信管理局、省经信委，杭州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

部对接司局：信管局）

（七）积极参与创建长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，支持建立

绿色化的湖州全国蓄电池大数据中心、温州时尚制造产业个性化

定制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、绍兴纺织大数据中心和舟山海洋大数

据中心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培育 ３ 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数据龙头企

业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委、省委网信办，相关市政

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信软司）

（八）加快推进杭州、嘉兴等地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，构建

综合测试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，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，杭州市政府、嘉

兴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通信司、信管局、科技司、电

子司）

（九）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专项行动，推进智能制造试点示范

“十百千”工程，积极争取国家智能制造、工业强基等专项和智能

制造示范应用（标杆）项目支持，突破软硬件技术瓶颈。推进机器

人产业集聚发展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全省培育建设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

范区（基地）３０ 家，工业机器人应用达到 １０ 万台以上。（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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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装备司）

（十）深化绍兴市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综合试点、传统制造业改

造提升分行业省级试点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，相关市政

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规划司、产业司）

（十一）实施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卓越提升计划，支持宁波建

设国家特色工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，支持舟山创建国家海洋电子

信息产业基地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培育若干家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

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，相关市政府；

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规划司、电子司）

（十二）大力推进小微企业提质转型和“专精特新”发展。深

入推动产融合作，抓好桐乡市、义乌市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工作。开

展全球产业合作精准对接，支持嘉兴深化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建

设。推进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

全省实现新增“小升规”企业 ８０００ 家，培育“专精特新”入库企业 ５

万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建设

厅，相关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中小企业局）

（十三）加快杭州良渚中国工业设计小镇建设，办好世界工业

设计大会，积极筹建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，争创国家工业设计研究

院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杭州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

局：产业司）

（十四）建立完善协调推进工作机制，抓好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试

点示范建设；支持杭州、宁波、湖州等城市建设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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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级示范区。推进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县级试点示范建设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质监局，相关市政府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

接司局：规划司）

（十五）加强工业节能和绿色制造综合示范建设工作，实施百

项绿色制造示范项目，引领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。到 ２０２０

年，全省新增省级工业节能和绿色制造综合试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

１０ 个、绿色示范工厂（企业）１００ 家、绿色示范园区 １０ 个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环保厅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

局：节能司）

（十六）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，实施“三强一制造”工

程和“标准化 ＋”行动计划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全省建设国家技术标准

创新基地 ２ 家以上，新增主导和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标准 １５ 项以

上、“品字标浙江制造”标准 ５００ 项以上、“品字标浙江制造”品牌

培育企业 １５００ 家以上，通过“品字标浙江制造”认证企业 ３００ 家以

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质监局、省经信委）

（十七）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，建立健全“亩产效益”综合

评价机制、要素优化配置机制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机制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经信委、省商务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环保厅）

（十八）加快提升特色小镇建设水平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全省在经

信领域创建 ５０ 个左右省级特色小镇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经信委）

（十九）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，加快企业家培训基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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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多渠道搭建浙商交流平台。到 ２０２０ 年，培养造就具有国际视

野、引领浙江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家 １００ 名、新生代企业家 １０００

名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委人才办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省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不定期召

开联席会议，共同研究协商推进浙江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

问题，听取战略合作协议落实情况报告，研讨年度工作重点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经信委；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规划司）

（二）争取国家在浙江布局制造业创新中心及智能制造、绿色

制造、工业强基等重大项目。工业和信息化部优先与浙江联合设

立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产业基金。浙江省统筹省工业和信

息化专项资金及相关政策，加大对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确定的 １１ 个

重点发展产业和 １１ 项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。省级有关单位要按

照任务分工，制定扶持政策，落实配套措施。有关设区市要制定实

施方案，统筹各项政策，落实战略协议的各项目标任务。加大用地

支持力度，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委、省财

政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国土资源厅，相关市政府；工业

和信息化部对接司局：规划司）

（三）开展实施“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”浙江行动第三方评估，全面掌

握各地贯彻落实情况，总结工作经验、分析解决问题。加强对各

地、各部门落实协议各项工作的指导和督查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经信

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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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工业和信息化部，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军区，省监委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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